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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成 都 市 青 白 江 区 教 育 局

文件
成 都 市 青 白 江 区 公 安 分 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保障服务中心
成 都 市 青 白 江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青教办发〔2021〕2号

关于印发《来青白江区居住就业人员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房产保障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各中

小学、幼儿园：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教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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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0〕41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居

佳证积分管理办法的通知》（成办发〔2020〕80 号）和成都市教

育局等五家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来蓉就业人员和本市户籍

跨行政区域居住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

（成教办〔2020〕17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来青白江区居

住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对象

来青白江区居住就业的（非青白江户籍）人员随迁子女申请

在青白江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适用本实施细则。

二、申请条件

以下两种申请条件满足之一即可享受统筹安排入学，一种是

积分申请，另一种是未办理积分申请（即准备齐全资料）。

（一）积分申请

自申请当年的 5月 1日上溯 12 个月，申请人积分达15分

及以上（其中“稳定职业指标”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得分

不低于10分；“居住引导指标”拥有本市合法稳定住所，在我区

连续居住，得分不低于5分）但未入户的居住证持有人，其随迁

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二）未办理积分申请

未办理居住证积分的四川省居住证持有人和市内区外户籍

居住就业人员，其随迁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应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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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在我区办理的四川

省居住证（市内区外户籍只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2. 与我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我区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3. 自申请当年的5月 1日上溯12个月，已在我区连续居

住满一年（如申请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产证、房屋

信息查询等）；

4. 自申请当年的 5月1日上溯12个月，已在本市依法连

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一年，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

缴纳状态。

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三、申请时间

每年4月 20日至 5月 20日

四、申请方式

申请人登陆“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按要求

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提交入学申请。

（一）积分申请需要上传的资料

1. 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2. 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

定监护关系的相关材料（如《医学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离异

需上传《离婚协议》）。

3. 原就读学校签章的学籍证明（申请小学一年级入学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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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此项资料）。

（二）未办理积分申请需要上传的资料

1. 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2. 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

定监护关系的相关材料（如《医学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离异

需上传《离婚协议》）。

3. 就业务工人员需提交与我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

合同》，经商需提交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4. 租房者《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不满一年，需提交配

套的满一年的租房协议。

5. 原就读学校签章的学籍证明（申请小学一年级入学不提

供此项资料）。

五、审核办理

（一）网上审核

5 月份的工作日，镇（街道）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

务管理平台”，在网上对申请人上传资料、联网资料进行审核，

包括：

1. 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居住证》及积分信息。

2. 截止申请当年5月1日前，申请人已在我区连续居住满

一年的相关材料（如申请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产证、

房屋信息查询等）。

3. 申请人在我区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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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二）结果告知

镇（街道）审核后，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

台”发布审核结果通知。

1. 对未通过审核的，通知申请人到现场补足相关材料。

2. 对通过审核的，向申请人发放《成都市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并于入学当年7月第三周的工作

日内，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告知申请人

子女就读学校安排情况。

（三）报到入学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子女根据学校安排，出具《成都市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到安排的学校办理报到

手续。

六、其他

（一）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每学年集中受理-次。

（二）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小升初时，须按

上述规定重新提交申请；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在

同一区域、同一学段内不得申请转学。

（三）若我区公办教育资源紧缺，可统筹安排进入区政府委

托的民办中小学就读。

（四）在入学安排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和其他

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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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镇（街道），区级各部门，各中小学、幼儿园要认

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积极稳妥做好我

区随迁子女入学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

成都市青白江区教育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安分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都市青白江区房产保障服务中心

成都市青白江区市场监管局

2021年 1月18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成都市青白江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18日印发


